
道县中医医院总院及新院食堂承包项目采购需求

为了使医院食堂达到质优价廉，方便快捷的服务目标，更好地服务于医院职工、患者及其家属，医院总院及新院食堂面向社会公开中招标。为了做好食堂招标前期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承包目的
为适应医院持续发展的需要，提高医院食堂饭菜质量和服务质量；为医院职工、患者及其家属，提供良好的就餐环境和质优价廉的用餐服务；为医院食堂经营有人管，饭菜质量有人抓；医院及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医院食堂能够很好地配合，而实施食堂承包。
二、参与承包者资格
  1、有经营能力和经营经验者；
2、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和义务的，身体健康，有志于餐饮服务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含医院职工及家属）；
3、参与承包者必须持本人身份证、从业人员花名册、书面承包工作方案等在规定的限期内到后勤科报名。
4、从业人员花名册中（最低4人）要有工作人员的健康证复印件、主厨师不少于1人要有厨师证、健康证；
5、书面承包工作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对食堂的整体经营管理策略及服务细则、从业人员工作管理制度、卫生管理制度、配送餐服务管理、采购食品物品管理、配合医院工作的制度管理等；
6、承包人提供已经向招标公司指定的账户打入投标履约保证金2万元的纸质凭证；
三、招标最低价款、中标承包人需要交费的时间及其费用的管理
1、现医院总院食堂承包费为每年3万元；新医院食堂每年最低承包费为20万元。
2、新医院食堂总共的招标承包费标底为180万元；质量诚信保证金为60万元。
3、中标承包人在中标公示之日起7天后，3日内，一次性向我院指定的账户转入新院食堂9年承包管理的中标金额、60万元质量诚信保证金及1年总院食堂承包费3万元。
4、现医院总院食堂最后一年承包时间不足一年的，其承包费按时间折算。
四、承包期限
         1、本承包合同包括现医院总院食堂的承包期限和新医院食堂期限； 
2、现医院总院食堂承包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医院整体搬迁至新院之日止。
3、新医院食堂承包期限：自医院整体搬迁至新院之日起开始计算承包时间，承包期为9年。
五、医院提供场地、设备、水电费相关要求
     （一）、现医院总院食堂
    1、医院食堂一层半，一楼设有厨房一间，贮藏室1间、病员餐厅1个大间；二楼设有职工餐厅4个包间。
     2、新承包人必须提前2天与现在承包食堂负责人做好交接工作；如果非院方原因，承包人如中途停业终止合同，必须30天之前以书面形式告知院方。
     3、医院提供以上场所、1.5P格力空调2台（需要时由医院另加）、29英寸康佳彩色电视机一台。除了医院提供的厨房设施设备硬件设施以外，其它炊事设备、餐桌椅、餐具由承包方自理。医院提供的厨房设施设备在承包期的维修费用由承包方负责，在承包时间到期时，承包方必须把医院配备的相关厨房设施设备与医院相关部门做好交接工作。一旦有损坏的承包方必须照价赔偿。
     4、水、电、电视等收费标准：电费按医院阶梯电价的最高价计收。水费按我县自来水公司的收费标准收取。电视收费相关部门收费标准有线电视部门交纳。燃料必须使用环保能源，燃料费由承包方自理。在室内禁止使用偶煤炉防止腐蚀房屋钢梁和墙板。
  （二）、新医院食堂
    1、新医院食堂的装修、水电安装、家俱购置等由医院承担。
2、新医院食堂的装修、水电安装，由我院现新院建设设计单位设计，由我院现新院建设施工单位按设计施工。
3、新医院食堂装修、水电设施等，在使用过程中损坏或老化，维修费用由承包方承担，医院后勤部给予协助。 乙方对甲方提供经营场所和固定资产，不得随意支配变更。
4、电费按医院阶梯电价的最高价计收。水费按我县自来水公司的收费标准收取。电视收费相关部门收费标准有线电视部门交纳。燃料必须使用环保能源，燃料费由承包方自理。在室内禁止使用偶煤炉防止腐蚀房屋钢梁和墙板。
六、食堂运行模式
    1、医院食堂采取对外承包管理模式，独立核算。
    2、职工、病员就餐自愿式，确保饮食安全，特殊情况（如疫情）食堂必须采取送餐制，医院不另外给予补助。配送及时，保证供给。工作人员服务操作要规范，上班穿工作服、戴工作帽、戴口罩。
    3、为职工、病员及家属所提供的食品要低于市场价格，医院招待用餐要质优价廉。
    4、承包方安全用电、用水、用气。出现安全事故，由承包人负完全责任。必须遵守国家的各种政策、法律法规和甲方的规章制度，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服从甲方管理。
    5、承包方积极配合医院的创文、创卫、消防、安全生产、三级医院建设等工作。
    6、监督考核,医院服务办、纪检办、工会、后勤科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及医院相关规章制度，对承包方的经营状况、食品卫生、饭菜质量、花色品种、价格、原材料购进渠道、食品留样观察、服务态度等工作开展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每月进行食堂服务情况综合考核。必须在县“创卫创文”和上级部门检查中合格。一旦出现不合格所造成的处罚由承包方负责。全年累计达六次满意率低于85%时，医院有权单方随时终止合同，也不给予任何补偿。若因乙方自身原因中途终止合同，甲方不予支付或返还押金。
七、投标要求
    1、承包人必须按照本方案第二条的要求提供相关资料予以审查，不符合条件者不能参加招标；
  2、承包人向招标公司指定的账户打入投标履约保证金。未中标者的投标履约保证金在一个工作日内予以退还；中标者，在办理交接手续后7个工作日内将投标履约保证金予以退还；中标者中标后弃标的，投标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八、招标标办法：
    1、由招标公司代理，公开招标。
    2、具体评标办法按财政有关规定执行。
九、合同主要规定条款（承包人必须按此条款签定经营合同）：
     1、承包者应将食堂按投标书承诺的经营策略及服务细则（如何经营、如何管理、如何做好服务等）为职工和病员提供优质服务。该经营项目为社会化服务项目，与医院不存在劳动关系，院方不负责承包方任何福利和安全事故等方面的费用。
     2、承包者在院方提供的场地内可自行在内食堂进行布局，以利经营，但必须保证不损坏房屋主体结构，所产生的费用也由中标者承担，合同终止时医院也不予任何补偿。
 3、承包人在承包期限内，不准将食堂转包或者给他人另作它用，否则，医院将有权收回承包者的承包权，所造成的后果由承包人承担。如果遇到不可抗拒的情况，需报告医院，以医院同意后，方可转让。
 4、严禁承包人在食堂及周边养猪和家禽。
  5、经营期间必须每天供应早、中、晚三餐饭菜和营养餐（必要时为加班职工提供夜霄服务），必须到床头为病员订餐、送餐到床头给病员用餐。
    6、承包人必须遵守《食品卫生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进行营业，从正规渠道采购食品，索取票证并做好食品采购台账、不准购进或出售腐败变质、有毒有害或超过有效期的食品。发现霉变等不符合要求食品一次，罚款1000元；如果发生群体食物中毒事件，由承包方承担全部责任，并罚款10000元。
    7、承包方应诚信用电用水。承包方偷电、偷水等，每次罚款1000元。
    8、承包方积极配合医院的创文、创卫、消防、安全生产、三级医院建设等工作。如果不积极配合，每次罚款1000元。
  9、承包人必须按规定，定期到有关部门办理相关证照依法经营，且费用自理。否则，有关部门对食堂的罚款由承包人承担（院方可先垫付，承包人到院方报账餐费时再从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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